
臺北市松山區美仁里 112年度第 1次里鄰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4日下午 7時 0分。 

二、地點：美仁里里民活動場所（臺北市八德路 3段 99巷 12之 8號） 

三、主持人：林志創里長                      紀錄：江金樹 

四、上級督導人員：松山區公所民政課 同君鴻課長 

五、參加鄰長：黃正雄、洪憲龍、許清潭、陳許月、謝春貴 

、陳寶貝、葉關治、曾淑惠、李卓麗玉、梁峰正 

六、參加指導單位人員： 

    松山清潔隊-謝洪汶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郭桂芝 

    松山分局中崙派出所-李紹松、松山健康服務中心-無 

    松山老服中心-無   中崙消防隊-陳柏均 

    松山社福中心-劉芳宇    民眾服務社-無 

    議員助理-陳威璋、洪宣名、潘殿勛、李中豪、盧冠羽 

唐偉軒   立委助理-許原榮 

    立法委員-費鴻泰  市議員-張文潔、許淑華 

七、主席致詞：會議已達法定人數，請依會議程序進行。 

八、里工作報告： 

 

 



美仁里辦公處工作報告(111年下半年) 

1. 111年 7月 18日辦理中醫義診。 

2. 111年 7月 26日辦理市政建設參觀(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南門市場)。 

3. 111年 7月 31日辦理中元普渡祈福法會活動。 

4. 111年 8月 23日辦理市政建設參觀(糖廓、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 

5. 111年 9月 3日辦理中秋節園遊會。 

6. 111 年 9月 11-13日辦理睦鄰互助活動(不老溫泉、南橫之旅) 

7. 111年 9月 27日參加社區治安會議 

8. 111 年 10月 1日注射流感疫苗及重陽節活動。 

9. 111 年 10月 22日辦理鄰長自強活動。 

10. 111年 10月 24日參加守望相助隊講習。 

11. 111 年 11月 5日注射流感疫苗。 

12. 111 年 12月 16.17 日辦理睦鄰互助活動(約克厚禮沙巴渡假村、惠蓀林場之旅) 

13. 美仁 2號公園無障礙坡道整建完成。 

 

 

 

 

 

 

 

 

 

 

 

 



有關本里 112 年度工作計畫詳如後附。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美 仁 里 1 1 2 年 度 工 作 計 畫 

項

次 
項 目 工 作 內 容 實 施 日 期 

一 

藝 文 活

動 

1、配合區公所辦理基層藝文活動。 

2、配合區公所辦理地方文化特色活動。 

3、配合區公所辦理元宵燈節系列活動。 

4、舉辦慶端午、中秋節園遊會或重陽敬 

老活動。 

 

1、112 年 1-12 月。 

2、112 年 1-12 月。 

3、112 年 2 月。 

4、112 年 10 月底前。 

 

二 
環 境 衛

生維護 

1、利用里內各項集會活動宣導環境衛生之 

重要及常識。 

2、加強市容查報。 

112.01.01~112.12.31。 

 

三 
體 育 活

動 

1、配合區公所辦理登山健行活動。 

2、配合區公所辦理各項體育活動。 

 

 

1、112 年 4 月。 

2、112 年 1-12 月。 

 

四 

里 民 大

會 暨 基

層 座 談

會 

依里民反應、視實際需要及里鄰工作會報

決議而決定是否召開。 

 

五 

鄰 長 會

議 及 里

鄰 工 作

會報 

配合松山區公所之計畫召開。 

本年度於 1 月及預計 

7 月召開。 

 

六 

推 行 睦

鄰 互 助

聯 誼 活

動 

不定期舉辦旅遊、園遊會、親子活動等以

結合里民、增進情感、達敦親睦鄰目的。 

112 年 1 至 12 月份預 

計辦理睦鄰聯誼活 

動 

 

 

 

七 

推 行 守

望 相 助

工作 

1、配合松山分局春安協勤工作。 

2、執行守望相助協巡業務。 

 

1.112.01.~112.02. 

2.112.01.01~112.12.31 

 

八 
補 助 里

鄰 建 設

1 辦理節慶睦鄰活動 

2 守望相助各項設施裝備之購置及維護 

112.01.01~112.12.31 

 



經 費 運

用 計 畫
﹝三十萬

元﹞ 

3 活動中心各項設施之購置及維修 

4 里內設施之設置及維修 

5 巷弄街道及側溝之維修 

6 里鄰資訊電腦化相關設備之設置及維修 

7 里辦公處辦公機具之購置或租用及維修 

8 里內其他小型工程或公共設施 

 

 

 

 

112.01.01~112.12.31 

九 

里 內 社

會 救 助

之實施 

協辦中低收入、殘障補助、急難救助之申

請。 

112.01.01~112.12.31 

 

十 

整 頓 交

通（協助

清 道 專

案 執 行

情形） 

1、利用各種活動集會宣導。 

2、配合中崙派出所執行清道專案工作。 

112.01.01~112.12.31 

 

十

一 

天 然 災

害防救 
加強預防天然災害之防救措施及宣導。 

112.01.01~112.12.31 

 

十

二 

為 民 服

務事項 

1、加強家戶訪視。 

2、依里民反應及需求辦理。 

112.01.01~112.12.31 

 

備 註 
 

 
 
 
 

九、宣導事項： 

一、 兵役宣導： 

     國內尚未履行兵役義務役男線上申請短期出境核准 

       (一)受理時間及方式： 

            請於出境前 1個月內至內政部役政署網站提出申請。每次出境 

期間，最長不得逾 4個月，出境逾規定期限返國者，將不予受理 

其當年及次年之出境申請。 

       (二)以下役男請勿由內政部役政署網站申請出境： 

             1、出境就學役男及僑民役男（請向內政部移民署各縣市服務 



站提出申請) 

             2、經就讀學校推薦或奉派出國就學役男（請於核定出境日前 

1個月內至內政部役政署網站)(首頁/主題單元/役男出 

境核准通知單查詢及列印系統)查詢及列印出境核准通知 

單，於核准出境期間持憑出境，免再臨櫃加蓋出境核准章 

戳。提醒：不得提前出境或另以申請短期出境方式合併出 

境期間。 

    112年後備軍人屆滿服役限齡除役公告 

公告 112年各階除役年齡如下： 

     （一）二級上將：70歲（民 41年出生）。 

    （二）中將：65歲（民 46年出生）。 

    （三）少將：60歲（民 51年出生）。 

    （四）上、中、少校及士官長：58歲（民 53年出生）。 

    （五）上、中、少尉及上、中、下士：50歲（民 61年出生）。 

    （六）志願役士兵：45歲（民 66年出生）。 



    （七）義務役士兵、補充兵：36歲（民 75年出生）。 

     上列人員服役限齡，計算至 111年 12月 31日止，並自 112年 1月 

1日除役除管，不另發給除役令。 

      

二、 防災宣導：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 

(一) 「瓦斯燃燒通風好，生命安全才可保。」 

(二) 「使用瓦斯器具時，應保持室內通風。」 

(三) 「保持居家環境通風，以避免一氧化碳中毒。」 

(四) 「風再強雨再大天再冷也要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五) 「熱水器應由僱用合格技術士之承裝業安裝。」 



(六) 「天氣寒冷，使用燃氣熱水器勿因天冷而門窗緊閉，以免通風

不良造成一氧化碳中毒。」 

(七) 發現家人或朋友有一氧化碳中毒情況時，應保持冷靜，先停止

使用產生一氧化碳之燃氣熱水器等器具，避免持續增加一氧化

碳濃度，並立即打開門窗，使空氣流通後，盡速撥打 119求助。 

            

「防溺」宣導： 

(一) 防溺十招很重要，救溺五步要記牢，夏日戲水樂逍遙。 

(二) 防溺十招很重要，救溺五步要記牢，戲水安全不可少。如遇溺

水應大聲呼救或打 119請求消防隊協助；人人都學好，夏日戲

水樂逍遙。 

(三) 從事水域休憩活動應結伴同行，若發現有人溺水，應大聲呼救

不可冒然下水救人；可請人打 119 或手機直撥 112向消防單位



求援，並察看周圍是否有救生器材如救生繩、救生圈或竹竿等

其他替代物作岸上施救。 

               

 

三、 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全民+1 一起守護家園，建立「寓兵於民、全民關注、全民支持、全

民參與」，深植「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於每個人心中，才能使敵人

不敢輕啟戰端，也讓國人遠離災禍。歡迎加入臺北市全民國防教育

臉書，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educationTP/。 

 

https://www.facebook.com/educationTP/


 

 

 

四、 自殺防治宣導： 

珍愛生命，從關心周邊的人做起，讓我與你共度生命中的雨季，靜

候下一次雨後的天晴，人人都是自殺防治守門人。 

1925依舊愛我-安心專線、衛生福利部安心專線 0800-788-995(0800-

請幫幫-救救我)、張老師專線 1980、生命線 1995。 

    

 



  

 

五、 毒品危害防治宣導： 

法務部戒毒成功專線 0800-770-885(0800-請請你-幫幫我)是全年無

休 24小時不打烊免付費求助專線，若發現染毒四徵兆:1.作息改變、

2.行為異常、3.情緒不穩、4.特殊物品，請關心您的家人，積極尋

求幫助。 

         

                       



           

 

六、 保護青少年-青春專案 

(一) 兒少不得施用毒品或其他有害身心之物質 

(二) 不拍攝、不引誘、不散布、不持有未成年兒少隱私照 

(三) 任何人不得販售及提供菸酒檳榔予 18歲以下兒少 

(四) 販售或購買低動能遊戲用槍需檢示警語、槍口動能及適用年齡 

 

          



        

 

七、 學童防身警報器宣導： 

學童防身警報器自 110學年度配發給一年級新生每人一個，請小學

童將警報器配掛於書包，在面臨緊急危險情境時做為防身器材，及

時救援需要您，聽到警報器的鳴聲時，請上前查看詢問協助，緊急

時並請報警處理，一起守護我們的孩子。 

           

 



八、 愛滋病防治宣導： 

全台愛滋匿名篩檢醫院 47家醫院(快速篩檢)、12家醫院(快速篩

檢及確診)，安全、隱私、免費、快速，疫情通報及諮詢專線:1922。 

                 

 

九、 失智症≠正常老化 

失智症跟健忘不同，若出現記憶力衰退影響生活、失去時間及空

間辨識、產生妄想、情緒改變、語言表達出現困難等，請及早至

醫院神經內科檢查，並請協助失智長者-看:發現異狀、問:關心需

求、留:適當協助、撥:報警 110或失智症關懷專線 0800-474-580。 

 



 

       

 

十、 酒駕零容忍‧您我齊當防酒駕小尖兵 

酒駕跟吸毒是危害國人的兩大社會問題，臺北市政府已經將「反

酒駕」與「反毒」並列為重大的防制政策。 

為了減少憾事發生，在此邀請大家一起擔任「防酒駕小尖兵」：在

各種場合若遇見喝酒之後仍要開車的人，請多關心他一句、請協

助他打電話讓家人來接送、叫計程車或酒後代駕服務。提醒大家，

酒後酒測值達 0.15 毫克仍開車，即為酒後駕車；酒測值若超過

0.25毫克，則將觸犯刑法公共危險罪。酒駕跟酒量好壞無關，主



要是會影響判斷與反應能力，稍不注意，就可能發生車禍事件。 

臺北市政府呼籲提醒：開車不喝酒、酒後不開車！請大家多多利

用大眾運輸工具或搭乘計程車。 

 

十一、 區民活動中心租借宣導 

里內若有舉辦活動、開辦課程或其他集會等活動有使用場地需求

者，本所有 14間區民活動中心場地提供租借，歡迎洽詢本所區民

活動中心租借承辦人廖小姐(分機 829)。 

   

           

 

十二、 國民年金保險業務宣導 

國民年金保險業務宣導重點如下： 

(一) 國民年金保險的基本保障項目：老年年金給付、身心障礙年

金給付、遺囑年金給付（按月領），喪葬給付、生育給付（一



次給付）。 

(二) 國民年金保險費是否要繳？不繳都沒關係嗎？ 

國民年金保險自 97 年 10 月開辦實施迄今，針對 25 歲到未

滿 65 歲間設有戶籍但沒有勞、農、軍、公保的民眾強制納

保，但目前並無強制繳費。 

勞保局表示，開辦至今有很多人未繳過保費，勞保局已訂有

十年大限條款，保費積欠超過十年，年資無法追溯。呼籲有

欠費者可以考慮申請分期繳費，詳細資料請洽勞保局國

民年金組（電話：02-23961266 轉 6066）洽詢辦理分期

補繳保費，以維持自身權益。 

(三) 對於經濟弱勢者可至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社會課申請國民年

金被保險人所得未達一定標準保費補助。 

(四) 針對即將屆滿國保老年年金給付 5年請求權時效，惟遲未提

出申請者進行宣導，如有任何疑問，歡迎來電詢問(社會課

國民年金任小姐 02-87878787轉 719)。 

 

 

 

 

 



 
十、討 論 事 項： 

第一案    

案由：112 年度補助「里鄰建設經費」預定執行案。 

說明：一、112 年度補助里鄰建設經費計 312,000 元整。 

      二、預定辦理事項如下： 

          ( 1 ) 元宵節活動，約 80,000 元 

          ( 2 )  里民活動場所電腦伴唱機公播權購買，約 

              3,500 元 

          (3)中秋節活動，約 80,000 元 

          (4)中元普渡活動，約 81,000元 

          (5) 守望相助隊服裝(外套)，約 67,500 元 

 

       請討論並決議：經 10 位 鄰長表決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由：112 年補助睦鄰互助聯誼活動經費執行案。 

說明： 

    一、本里 112 年度補助睦鄰互助聯誼活動活動經費計 60,000 元整。 

二、預定辦理元宵節活動 30,000 元，中秋節活動 30,000 元。 

    請討論並決議：經 10 位 鄰長表決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由：112 年補助鄰長自強活動經費執行案。 

說明： 

一、 本里 112 年度補助鄰長自強活動經費計 13,310 元整（每 

人 1210元）。 

二、請鄰長討論是否辦理旅遊活動或聚餐吃飯或授權里辦 

公處辦理，請討論。 

      請討論並決議：經 10 位 鄰長表決辦理旅遊活動 

 

第四案 

案由：112 年度資源回收獎勵金執行案。 

說明： 

一、112 年度資源回收獎勵金補助款尚未公布實際金額仍以公布為

主 。 

 二、資源回收獎勵金補助規定需用於垃圾減量資源回收方面之活

動。 

三、請鄰長提供意見或授權里辦公處辦理，請討論。 

請討論並決議：經 10 位 鄰長表決購置環保宣導品 

第五案 

案由：臺北小巨蛋睦鄰經費執行案。 



說明：一、112 年度補助臺北小巨蛋睦鄰經費計 100,000 元整。 

      二、預定辦理事項如下： 

          1、重陽節敬老活動，約 56,000 元 

          2、元宵節活動，約 20,000 元 

          3、滅火器檢測換藥，約 24,000元       

     請討論並決議：經 10 位 鄰長表決照案通過 

 

 

 

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上級指導員講評：1/8 立委補選宣導、1/12-13日本所辦理迎新

春贈春聯活動，請大家共襄勝舉，祝新春愉快。 

十三、主席結論：感謝多年來的支持、天氣寒冷請各位鄰長使用電暖 

器務必小心，注意身體健康，謝謝大家。 

十四、散會：下午 7時 30分 

 


